投标邀请函

乐山市政府采购中心受采购人委托，拟对其本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，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。

一、招标编号：LZCGK2012-63号

二、招标项目：乐山综合垃圾处理厂可研编制单位采购

三、资金来源：财政性资金。

四、招标项目简介：1个包
确定一家单位对乐山市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污泥处理工程可研报告进行编制
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五、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;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5、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；

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7、投标人应具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、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（环境卫生）咨询甲级资质。
8、投标人应具有2个生活垃圾（800t/d及以上）焚烧发电项目、1个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和1个污泥垃圾处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或项目申请报告）编制业绩。

9、省外企业需具备《四川省省外企业入川从事建筑活动备案证》。
10、省外企业在成都或乐山有办事处（或分公司）。
不接受联合体。
六、招标文件发售时间、地点：

招标文件自2012年11月 22 日至2012年 12月3日9 :00- 17:00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在乐山市市中区凤凰路中段 548号（政务服务中心5楼）乐山市政府采购中心财务室购买。招标文件售价：人民币300元/份（招标文件售后不退,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）。

供应商购买招标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
七、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：2012年12月14日10:30（北京时间）。

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。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收。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/（本次招标可以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，但因邮寄导致投标截止时间以后收到的投标文件，投标文件将被拒绝）。

八、开标地点：乐山市市中区凤凰路中段 548号（政务服务中心5楼）开标厅。

九、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采购人：乐山市垃圾处理中心
地    址： 

联 系 人：陈女士

联系电话：0833-2451953
采购代理机构：乐山市政府采购中心
地    址：乐山市市中区凤凰路中段 548号（政务服务中心5楼）
邮    编：614000

联 系 人：郭先生
联系电话：0833-2435195
2012年11月21日
附件：

乐山市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污泥处理工程可研报告编制标书技术规格

以下技术规格要求为对乐山市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污泥处理工程可研报告编制的技术规格要求，编制的文件应达到国家规定的可研报告深度要求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对于编制报告中所需的场址、人口、气象、地形、地勘等基础性资料，中标单位在中标后提供资料清单，并按该清单参与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。

本条要求不对标书中的技术方案产生影响。

二、工作内容、服务要求

1. 工作内容

以下为编制可研报告需要完成的主要内容，但不限于以下格式、内容。

1.1 总论（概述）：包含对可研报告的总体思路，项目概况、编制依据、编制原则、编制范围、规模与工艺路线、主要的分析研究结论及建议等；

1.2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：包含现状情况、规划情况、产量、特性、项目必要性分析等；

1.3 垃圾概况：包含产量、特性、组分、热值等；

1.4 处理规模：包含规模论证分析；

1.5 工艺路线：包含不同工艺路线概述、技术经济比较、最终确定路线等；

1.6 建设厂址：包含备选厂址的建设条件、外部条件、用地性质、厂址概述、地形地质条件、最终确定建设厂址等；

1.7 主要工艺路线（方案）；包含处理系统中主要方案论证选择、工艺流程，对焚烧发电厂与污泥、餐厨垃圾处理系统的衔接与配合的设想；

1.8 工程设计：对项目总体平面布局的设想，包含总图运输、各个主要工段的设计、给排水、电气、自控、采暖通风、建筑、结构、主要材料及动力消耗等；

1.9 综合分析三个子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衔接配合等；

1.10环境保护：主要包含对污染源的分析、工业三废等的环境保护标准、措施与控制方案等；

1.11 消防；

1.12 节能；

1.13 组织结构及人员

1.14项目实施计划；

1.15 投资估算、资金筹措；

1.16 财务评价；

1.17 项目招投标；

1.18 主要结论及建议；

1.19 主要图件及附件。

2. 服务要求

内容详实、具体，能把握关键的问题，要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结论和建议。编制的文件应达到国家最新的可研报告深度要求。同时，上述各项内容在编制过程中，均应严格按照最新的规范、标准设计考虑。

三、其它

3.1 生活垃圾

在采用焚烧发电工艺处理乐山市生活垃圾时，应满足国家最新要求的文件，推荐采用炉排炉，同时，应将炉内脱硝一项计入设计、投资及财务分析中。对于渗滤液、飞灰、炉渣而言，渗滤液排放标准暂定为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排放标准；飞灰暂时按经固化后达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标准考虑；炉渣暂时按进入填埋场考虑。另外，排放的烟气标准暂按最新的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试行稿）考虑。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水经“二级接触氧化+混凝沉淀+过滤+消毒”处理后达《污水再生利用设计规范》（GB/T50335-2002）及《城镇杂用水水质控制指标》和《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》(CJ/T48-1999)的相应指标。
3.2 污泥

本工程污泥处理方案经论证分析后确定，但应考虑到污泥产品的销路和二次污染的问题。同时，本污泥处理工程应以无害化、减量化为前提。

在污泥处理过程中，其废气的排放标准按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规定的限值。生活、生产废水标准同生活垃圾。应注意因选择工艺而产生其它需排放废物应执行相关的严格的标准。

3.3 餐厨垃圾

本工程餐厨垃圾的处理方案需经仔细论证后确定，其各种污染物排放指标按上述标准要求执行。

3.4上述各项内容在编制过程中，若国家出台有新的规范、标准，均应严格按照最新的规范、标准设计考虑。

四、成果及要求

1、编制时间：90日历天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可研报告送审稿完成）。

2、通过四川省发改委组织的评审，全部评审费用由中标人负责。

3、编制成果：评审通过后正式文本10套（含纸质、光盘等全套）。

4、结算方式：合同签订后付款10%，送审稿完成后付款20%，评审通过交付正式文本后一次性付清余款。
PAGE  
1

